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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泰国颁发紧急法令: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补足税机制 

 

 

补足税紧急法令 B.E. 2024 

2024 年 12 月 26 日，泰国政府在《皇家公报》上正式颁布了《补足

税紧急法令》。该法令旨在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支柱二全

球最低税负制框架接轨，规定对跨国企业（MNEs）适用 15%的全球最低

税率。相关规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 

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 

《补足税紧急法令》适用于在过去四个财年中至少有两个年度，其

合并后的集团收入每年达到或超过 7.5 亿欧元的跨国企业。 

司法辖区有效税率（ETR） 

在计算有效税率（ETR）时，需要针对每个司法辖区内的所有组成实

体（Constituent Entities，以下简称 CE）分别核算。某些特殊情况下，若

满足特定条件和要求，可作例外处理。 

如果某司法辖区的有效税率低于 15%的全球最低税率标准，将适用

“补足税”（Top-Up Tax）机制，以确保该司法辖区的税负水平达到最低要

求。 

补充税征收机制 

根据《补足税紧急法令》及其参照的经合组织（OECD）全球最低税

规则，补充税的征收机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1. 合资格当地最低补足税 (QDMTT): 如果泰国的实际税负率（ETR）

低于 15%的最低门槛，所有在泰国的成员实体需缴纳补足税。 

2. 收入纳入规则 (IIR): 当泰国的最终母公司（UPE）、中间母公司或部

分持股母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低税率国家或地区的实体（ETR 低于 15%）

时，上述母公司需根据规则缴纳补足税。 

3. 低税利润规则 (UTPR): 若低税率国家或地区未通过适用的合资格当

地最低补足税（QDMTT）或收入纳入规则（IIR）缴清其应付的补足税，

则泰国的所有成员实体需按照分配比例缴纳这部分未支付的补足税。 

对于符合合资格当地最低补足税（QDMTT）和低税利润规则

（UTPR）的企业，补足税的分配将依据泰国各成员实体的全球所得

（GloBE Income）比例进行。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泰国的成员实体



可以通过书面协议指定某一特定实体负责向税务局缴纳补足税。然而，

所有泰国的成员实体仍需对任何未支付的补足税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收入纳入规则（IIR），泰国的最终母公司、中间母公司或部分

持股母公司需直接承担补足税的缴纳责任。 

合规义务 

《补充税紧急法令》规定了三项本地申报要求，但如果满足特定的

豁免条件，也可能免于部分或全部申报。这些要求包括： 

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须向税局报告: 如果多个符合条件的实体共同指

定单个泰国的成员实体为代表，向税务局提交通知，那么其他实体则可

以免去单独提交通知的义务。该通知需包含最终母实体（UPE）的详细信

息，并明确负责提交符合《GloBE 资料报表》（GloBE Information 

Return）条件的实体信息。 

 GloBE 资料报表: 如果最终母实体（UPE）或指定的申报实体，已经

在某个与泰国签署了有效合格主管当局协议的司法辖区内完成了申报，

那么泰国的符合条件单个实体可以豁免向税务局提交《GloBE 资料报表》

（GIR）。豁免适用于对应的报告年度。 

补足税退税及补足税缴纳（如适用） 

申报期限 

根据规定，以上所有三项本地申报均需在最终母公司（UPE）财年结

束后的 15 个月内向税务局提交。对于首次需要提交的财年，可允许延长

三个月，因此申报期限可以延长至 18 个月。由此可推算，对于财年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符合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MNE），其首次申报的截

止日期为 2027 年 6 月 30 日。 

罚金和滞纳金 

在税务机关进行正式评估的情况下，若申报的纳税表存在错误，导

致少缴税款，将被处以少缴税额 100%的罚款；若未按规定申报纳税表，

则罚款将提高至少缴税额的 200%。然而，如果能满足税务局颁布的特定

标准并经内阁批准的情况下，罚金可能会被免除或适当减少。 

对于任何未缴清的补缴税款，将按月加收 1.5%的滞纳金，但累计滞

纳金金额最高不超过少缴税款总额的 100%。若经税务总局局长签字批准

延长补缴期限，并且纳税人在延长期限内完成缴纳，滞纳金将降低为每

月 0.75%。 

德勤观察 

目前，该法令尚未明确有关安全港原则、选择权、公司重组和控股

结构的具体规则或注册/申报程序的详细信息。预计税务局将出台配套法

规，以补充和细化与 OECD 标准一致的相关细则。税务申报和缴纳将通

过全面电子化系统进行处理。 

接下来，建议重点聚焦于《补足税紧急法令（泰历 2567 年，2024

年）》的具体实施细则。为了确保高效落实，尽早了解其影响并做好准

备至关重要。以下为我们的建议： 

• 进行集团层面的影响评估，识别潜在风险领域。   

• 明确集团内需缴纳补足税的实体（无论是向泰国税务机关还是外

国税务机关），并分析其对现金流和业务功能的影响。   

• 评估补足税对股东红利分配的影响。   

• 分析各司法管辖区内税务机关可能的应对措施，例如，是否会引

入本地的合资格当地最低补足税（QDMTT）或调整其税收激励政

策，并研究不同情景的潜在影响。   

• 检查集团现有的会计系统是否能够生成全球最低税规则（GMT）

所需的数据。   

• 做好所有必要申报的准备，无论是否需缴纳补足税，申报义务均

不可忽视。   



• 虽然首次申报需在 2025 财年结束后 18 个月内完成，但及时了解

全球最低税规则的多方面影响十分重要。 

 

支柱二 (Pillar II) 的实施标志着泰国税收体系的重大变革，促使企业在

快速应对挑战的同时，积极把握机遇。在新的法规环境下，企业需清晰

认知自身义务，战略性地管理潜在风险并探索可能的机会，以实现长期

稳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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